附件
六安市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服务指南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省级委托）核准（首次申请、增项申请）
（一）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公布，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45号修正）

4.《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5.《安徽省人民政府精简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皖政〔2014〕4号）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

4.《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5.《安徽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皖建市〔2015〕169号）；

6.《关于委托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建市函〔2018〕2763号）；

7.《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权限内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皖建市函〔2018〕3368号）

8.《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

（三）受理条件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六安市的，申报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资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注：资质序列详见《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资质，应当申请最低等级资质。
（四）申请材料

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平台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和添加主要人员材料，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1）企业基本信息

如实填写企业基本信息，负责人信息，企业人员信息，注册人员信息及安全事故信息。若申请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等资质，则需填写企业设备信息，按要求完善资质标准规定的相应机械设备信息，包括发票，购入时间，铭牌等；

（2）技术负责人业绩材料

提供PDF文档内容按照下列顺序排列提交，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毕业证、注册建造师证书或职称证书、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协议书）、施工许可证（房建、市政项目）、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反映相关业绩指标的竣工图纸、工程量结算清单或工程审计报告、住建部“四库一平台”业绩截图。
（3）人员量化指标

按照系统提示，依次完善符合资质标准的技术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职称人员等相关信息

（4）资质申请附件：

①资质申请一整套材料（建筑业资质申请表、标准中需要考核的人员卷，业绩卷等）；

特别说明：企业申报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需提交厂房面积证明（若厂房是企业自有的，则需上传房产证扫描件；若厂房是企业租赁的，则需上传租赁协议及房产证扫描件；若厂房是企业所属产业园区的，则需上传相关合约或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
②企业章程；

③企业法人承诺书；

④申报资质上一年度或当期的财务审计报告扫描件（新办企业，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⑤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以pdf格式上传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加盖公章）。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平台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和添加主要人员材料，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五）办理流程

1.申请

企业资质办理：登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http://dohurd.ah.gov.cn）下方“协同办公”按纽→进入“安 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点击【企业入口】→点击右下角【资质申报常用链接】→点击【资质申报】→选择 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点击【新增资质申报】→填写资质类别及等级→填写联系人及联系方法→按系统要求填写相关及上传资质附件等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技术负责人信息、业绩量化指标、资质申请附件）→提交申请。

2.受理：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一次性告知整改方式。

3.审核：市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认定标准的，予以审核通过，审核结果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后，由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公告，并录入系统生成电子证书。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在资质审批系统中，告知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审核意见。

（六）审核标准

1.企业资产

（1）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审核企业净资产是否达标。若企业为新办，审核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若企业为增项，则根据企业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审核企业净资产。

（2）对申报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等资质的企业，根据其所上传的房产证（若厂房系租赁的，则根据其租赁合同及房产证），审核其是否具有厂房，厂房面积是否符合标准。

2.企业设备信息

对申报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等资质的企业，根据其所上传的设备发票及铭牌，审核其是否具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对资质标准中作出明确要求的，其机械设备型号，功率，是否达到标准。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审核其购买发票是否真实可靠。

3.技术负责人

（1）基本信息：根据企业所上传的技术负责人工作简历，比对其社保、业绩轨迹和工作经历是否达标。依托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审核技术负责人相应职称或执业资格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所规定的等级及专业要求，对应职称状态或执业资格状态是否正常。

（2）业绩
①技术负责人业绩属地为省内的，同步参考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在任一平台查询显示有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信息且数据等级为B级以上的业绩。

②技术负责人业绩属地为省外的，以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显示的业绩信息为准。需为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信息数据等级B级以上项目经理业绩。

③技术负责人业绩不属于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由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发函核查，其中，市内业绩通过六安市协同办公系统发函核查，省内市外及省外业绩通过安徽省住建厅公文传输系统发函核查。

④技术负责人业绩如有以下问题，不予许可。

一是申报材料明显弄虚作假的（有修图痕迹、申报业绩之间有时间冲突、完成申报业绩的施工企业无该项资质或超资质范围、系统查询结果与申报技术负责人不一致等情形）。

二是申报材料业绩指标经核查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

三是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职称证书和注册执业资格证书等级、专业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或者职称证书和注册证书未入省厅监管平台的）。

（3）社保：审核技术负责人社保是否满足要求。

（4）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依托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核查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是否在其他公司名下。

（5）其他：技术负责人年龄需满足六十周岁及六十周岁以下等其他资质标准相关要求。

4.注册建造师

（1）基本信息：依托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审核注册建造师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所规定的等级及专业要求，对应职称状态或执业资格状态是否正常。

（2）社保：填写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承诺购买社会保险。
（3）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依托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核查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是否在其他公司名下。

（4）其他：注册建造师年龄需满足六十周岁及六十周岁以下等其他资质标准相关要求。

5.职称人员

（1）基本信息：按照资质标准要求考核职称人员。

（2）社保：填写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承诺购买社会保险。

（3）其他：职称人员年龄需满足六十周岁及六十周岁以下等其他资质标准相关要求。

6.其他材料

（1）根据资质标准要求，审核企业所填写的基本信息，建筑业资质申请表，企业章程，企业法人承诺书信息是否完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满足要求。
（2）根据企业上传的人员表等相关材料，审核人员是否满足资质标准的相关要求。

（3）其他资质标准所规定的相关要求。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制证时间）

是否收费：否
咨询方式：0564-3953680
监督投诉方式：0564-3220096
办理地点：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9：00－11：30，14：30－17：30

实施主体：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二、建筑业企业资质（省级委托）核准（升级）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

4.《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5.《安徽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建市〔2015〕169号）；

6.《关于委托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市函〔2018〕2763号）；

7.《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权限内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市函〔2018〕3368号）；

8.《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

（二）受理条件：

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六安市的；
2.申报升级为：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三）申请材料：

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平台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和添加主要人员材料，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1.企业基本信息；
2.技术负责人信息；
3.业绩量化指标；
4.资质申请附件。

（四）办理流程：

1.提交：登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http://dohurd.ah.gov.cn）下方“协同办公”按纽→进入“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点击【企业入口】→点击右下角【资质申报常用链接】→点击【资质申报】→选择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点击【新增资质申报】→填写资质类别及等级→填写联系人及联系方法→按系统要求填写相关及上传资质附件等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技术负责人信息、业绩量化指标、资质申请附件）→提交申请。
2.受理：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网上一次性告知整改方式。
3.审核：市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认定标准的，予以审核通过，审核结果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后，由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公告，并录入系统生成电子证书。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在资质审批系统中，告知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审核意见。审核标准与“建筑业企业资质（省级委托）核准（首次申请、增项申请）”事项一致。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制证时间）

是否收费：否
咨询方式：0564-3953680
监督投诉方式：0564-3220096
办理地点：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9：00－11：30，14：30－17：30

实施主体：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市级）核准（首次申请、增项申请）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

4.《安徽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建市〔2015〕169号）；

5.《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6.《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
（二）受理条件：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六安市，且申报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说明：其他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等文件要求，自2021年7月1日起，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停止受理最低资质等级为三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首次、延续、增项和重新核定的申请，重新核定事项含《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号）规定的核定事项。

施工劳务资质实行备案制，申请该资质在六安市审批系统中进行施工劳务资质备案。

（三）申请材料：

1.办公场所证明：

若办公场所是企业自有的，则需上传房产证扫描件；若办公场所是企业租赁的，则需上传租赁协议及房产证扫描件；若办公场所是企业所属产业园区的，则需上传相关合约或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

2.《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见附表1）加盖公章扫描件；

3.前一年度或当前合法的财务报表：

若增项资质，提供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若首次申请资质，则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4.社保承诺书（法人签字及加盖公章）；

5.技术负责人业绩材料：提供PDF文档内容按照下列顺序排列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新设立可不上传）、资质证书（新设立可不上传）、技术负责人业绩表、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施工合同（协议书）、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反映相关业绩指标的竣工图纸、工程量结算清单或工程审计报告。

6.其他。

（四）办理流程：

1.申请
登录“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https://zjj.luan.gov.cn/）→点击“六安住建审批系统”→业务系统→点击“法人用户登录入口”→点击【资质审批】→点击【电子审批（地市级）】→点击【建筑业资质申请】→点击【新增】→填写申请单信息→点击【保存信息】→按照系统提示填报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审核】。
2.受理：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网上一次性告知整改方式。
3.审核核准：市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资质标准的，在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通知公告栏发布公示（5个工作日），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批复后录入系统，系统发放电子证书。

（五）资质审核标准：
1.企业资产：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审核企业净资产是否达标。若企业新办资质，审核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若企业增项资质，则根据企业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审核企业净资产。
2.办公场所：根据其所上传的房产证（若办公场所系租赁的，则根据其租赁合同及房产证），审核其是否具有办公场所。
3.技术负责人
（1）基本信息：根据企业所上传的技术负责人工作简历，结合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比对其社保、业绩轨迹和工作经历是否达标。依托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审核技术负责人相应职称或执业资格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所规定的等级及专业要求，对应职称状态或执业资格状态是否正常。

（2）业绩

①技术负责人业绩属地为省内的，同步参考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在任一平台查询显示有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信息且数据等级为B级以上的业绩。

②技术负责人业绩属地为省外的，以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显示的业绩信息为准。需为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信息数据等级B级以上项目经理业绩。

③技术负责人业绩不属于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由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发函核查，其中，市内业绩通过六安市协同办公系统发函核查，省内市外及省外业绩通过安徽省住建厅公文传输系统发函核查。

④技术负责人业绩若出现以下问题，则不予许可。

一是申报材料明显弄虚作假的（有修图痕迹、申报业绩之间有时间冲突、完成申报业绩的施工企业无该项资质或超资质范围、系统查询结果与申报技术负责人不一致等情形）。

二是申报材料业绩指标经核查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

三是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职称证书和注册执业资格证书等级、专业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或者职称证书和注册证书未入省厅监管平台的）

（3）社保：审核技术负责人社保是否满足要求。

（4）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依托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核查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是否在其他公司名下。

（5）其他：技术负责人年龄需满足六十周岁及六十周岁以下等其他资质标准相关要求。

4.职称人员

（1）基本信息：按照资质标准要求考核职称人员。

（2）其他：职称人员年龄需满足六十周岁及六十周岁以下等其他资质标准相关要求。

5.其他材料

（1）根据资质标准要求，审核企业所填写的基本信息，建筑业资质申请表，企业章程，企业法人承诺书信息是否完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满足要求。

（2）根据企业上传的人员表等相关材料，审核其他人员是否满足资质标准的相关要求。

（3）其他资质标准所规定的相关要求。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制证时间）

是否收费：否
咨询方式：0564-3953680
监督投诉方式：0564-3220096
办理地点：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9：00－11：30，14：30－17：30

实施主体：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四、建筑业企业资质（省级委托）延期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

4.《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5.《安徽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建市〔2015〕169号）；

6.《关于委托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市函〔2018〕2763号）；

7.《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权限内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市函〔2018〕3368号）；

8.《关于做好我省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

9.《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

（二）受理条件：

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六安市的；

2.申报延期为：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的；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三）申请材料：

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平台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和添加主要人员材料，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1.企业章程；

2.企业法人承诺书；

3.申报资质上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审计报告扫描件；

4.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
（四）办理流程：

1.提交：登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http://dohurd.ah.gov.cn）下方“协同办公”按纽→进入“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点击【企业入口】→点击右下角【资质申报常用链接】→点击【资质申报】→选择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点击【延期资质申报】→填写资质类别及等级→填写联系人及联系方法→按系统要求填写相关及上传资质附件等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技术负责人信息、业绩量化指标、资质申请附件）→提交申请。
2.受理：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网上一次性告知整改方式。
3.审核：市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主要分四个部分进行。第一步企业章程，申报企业按照制式要求，上传申报企业的企业章程扫描件（要求法人签字、公司签章）。第二步企业法人承诺书，要求申报企业按照要求上传企业法人承诺书（要求法人签字、公司签章）。第三步审核申报企业的审计报告，要求申报企业上传该企业上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或者审计报告（第三方审计单位所出具）。第四步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要求申报企业上传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要求法人签字、公司签章）。相关注册人员不满足三个月社保缴纳需求，则不予受理该企业资质延期申请，若相关注册人员满足社保缴纳三个月的审核标准，则受理该企业申报相关专业资质延期，并按要求进行审查。按照省厅文件，申报延期所采用的技术负责人不考核业绩。经审核符合资质标准的企业，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由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公告，并录入系统制作电子证书；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在资质审批系统中，告知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审核意见。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制证时间）

是否收费：否
咨询方式：0564-3953680
监督投诉方式：0564-3220096
办理地点：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9：00－11：30，14：30－17：30

实施主体：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五、建筑业企业资质（市级）延期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

4.《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5.《安徽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建市〔2015〕169号）；

6.《关于委托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市函〔2018〕2763号）；

7.《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权限内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市函〔2018〕3368号）；

8.《关于做好我省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

9.《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

（二）受理条件：

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六安市的；

2.申报延期为：

（1）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2）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

备注：施工劳务资质提交延期申请后由系统自动审批。

（三）申请材料：

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平台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和添加主要人员材料，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1.企业基本信息；

2.技术负责人信息；

3.资质申请附件。

办理流程：

（一）提交：登录“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https://zjj.luan.gov.cn/）→点击“六安住建审批系统”→业务系统→点击“法人用户登录入口”→点击【资质审批】→点击【电子审批（地市级）】→点击【建筑业资质申请】→点击【新增】→填写申请单信息→点击【保存信息】→按照系统提示填报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审核】。
（二）受理：县区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网上一次性告知整改方式。
（三）审核：市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主要分四个部分进行。第一步企业章程，申报企业按照制式要求，上传申报企业的企业章程扫描件（要求法人签字、公司签章）。第二步企业法人承诺书，要求申报企业按照要求上传企业法人承诺书（要求法人签字、公司签章）。第三步审核申报企业的审计报告，要求申报企业上传该企业上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或者审计报告。第四步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要求申报企业上传企业主要人员社保承诺书（要求法人签字、公司签章）。相关注册人员不满足三个月社保缴纳需求，则不予受理该企业资质延期申请，若相关注册人员满足社保缴纳三个月的审核标准，则受理该企业申报相关专业资质延期，并按要求进行审查。经审核符合资质标准的企业，在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通知公告栏发布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市建设主管部门进行批复后录入系统，系统发放电子证书。符合资质标准的，在资质审批系统中，告知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审核意见。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制证时间）

是否收费：否
咨询方式：0564-3953680
监督投诉方式：0564-3220096
办理地点：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9：00－11：30，14：30－17：30

实施主体：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六、建筑业企业资质（市级）核准（迁出）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3.《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

4.《安徽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建市〔2015〕169号）；

5.《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6.《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
（二）受理条件：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六安市且具有相关建筑业资质的企业。
（三）申请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

2.建筑业企业营业执照（已申请成功新的营业执照）；

3.建筑业企业现有资质证书。
（四）办理流程：

1.申请

登录“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https://zjj.luan.gov.cn/）→点击“六安住建审批系统”→业务系统→点击“法人用户登录入口”→点击【企业管理】→点击【企业信息变更）】→填写变更信息及变更内容→点击【保存信息】→点击【提交审核】。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网上一次性告知整改方式。
2.审核核准：

县区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出具报告文件：1.建筑业企业营业执照核查，主要检查该企业的基本信息概况。核实企业注册属地、企业注册地址、企业法人等是否已完成工商变更，且是否与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中变更内容是否一致。如已完成变成则进行下一步核查。2.企业主要人员需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相应等级资质标准要求。市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终审：核查企业检查企业所上传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里面相关内容是否填写完善及正确，符合申请表要求，在申请表上签章同意许可。以上信息全部无误后则予以通过。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制证时间）

是否收费：否
咨询方式：0564-3953680
监督投诉方式：0564-3220096
办理地点：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9：00－11：30，14：30－17：30

实施主体：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